
养老送终就送房产
这份协议书可有效

市民郑大妈问：
我伯父年老，且无生育子女，我一直照顾他

的日常起居。伯父过世后，丧事办理费用也由我

支付。伯父生前与我签订了赠与抚养协议书，伯

父将他名下的房产赠与我。请问这份赠与抚养

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律师卓予拉答：
这份赠与抚养协议书具有一定的法律效

力。郑大妈可以通过法院判决方式，来确认这份

赠与抚养协议书有效，并且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没有备注身份证号
借条受法律保护吗

市民曹大爷问：
五六年前，我将一笔5万元现金出借给他

人。对方陆续归还了部分本金及利息，现在剩下

3.5万元本金一直未归还。借条的内容和借款人

签名是借款人的儿子代为书写的，借条里也没有

备注借款人的身份证号码等身份信息。请问，接

下来如果打官司的话，这借条是否符合要求？

律师廖龙答：
曹大爷的借条，还在诉讼时效的保护期内，

目前不用担心诉讼时效问题，但建议要及时提起

民事诉讼，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在起诉前，要

补强证据材料，比如：再次找借款人协商还款事

宜，在借条上补充借款人身份证号码，并让借款

人本人在借条上签字并按手印。

建议大家今后在处理民事纠纷过程中，要注

重收集证据材料。特别是作为出借人，在出借资

金时，要将借款人的身份证拍照保存，作为万一

将来起诉时的证据材料，以便于及时维权。

没有抚养权那一方
可不可以带走孩子

市民廖先生问：
我离异后，孩子判归我这一方抚养。现在女

方强行带走孩子，还不同意孩子参加课外补习。

在此情况下，我能否通过法院强制执行程序，让

孩子回到我身边来？

律师朱显臣答：
经法院判决、调解生效取得的抚养权，男女

双方都应当履行，没有取得抚养权的一方不能强

行带走孩子。廖先生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将孩子要回来。如果女方想要回孩子抚养权，则

应向法院提供证据，主张变更抚养权。

网上遭人恶意诽谤
应该如何维权追责

市民谢女士问：
我发现有人在网络上恶意诽谤我，捏造了关

于我工作时监守自盗及侵占财产等言论，事实上

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报警后，公安出具了不予处

罚决定书。请问，我接下来应该如何为自己维权

并追究对方责任？

律师黄歆涵答：
谢女士看到不实帖子，可以向网络平台举报

要求删除，但同时须注意保留对方诽谤的相关证

据。若谢女士不服公安机关的不予处罚决定书，

可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此外，谢女士还可

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赔礼道歉及

赔偿。

吴祖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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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你问我答

法治漫画

警方提醒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严厉打击
记者从1月18日举行的全国高

级法院院长会议获悉，人民法院将严

厉打击非法集资、内幕交易、操纵市

场等经济犯罪。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王晓峰 杨公允 杨骏珑 閤元成

回家过年，浩浩荡荡的铁骑大军，

是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最近，“摩

托车能上浙江高速”的谣言可是忽悠

了不返乡者。

1月17日下午，高速交警宁波支

队三大队民警正在G92杭甬高速余姚

段巡逻。至往宁波方向余姚服务区附

近时，他们发现有一辆摩托车正沿着

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飞驰。“摩托车在

第三四车道穿插疾行，周围车辆纷纷

避让，看得我们都捏了一把冷汗。”民

警说，他们立即拉响警笛，跟随在摩托

车后，示意他靠边停车。

骑车男子是湖南人毕某，自称在

湖州工作，打算赶往宁波和家人团

聚。因为担心自己的摩托车长时间停

放在湖州那边的出租房里会被偷走，

他就想着干脆骑车回家算了。“湖北、

东北等地方摩托车都能上高速，而且

抖音上很多人都在发。”毕某告诉民

警，之前他在网上看到了别人转发的

信息，就以为浙江省内的高速公路上，

摩托车也能通行。

“每个省都不一样的，我们浙江省

是禁止摩托车上高速的，你看到那块

标志了吗？”在高速收费站入口，民警

指着旁边树立着的“摩托车禁行”标

志，对毕某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同时，

民警对他作出罚款100元、记3分的

处罚。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省内类似的

摩托车上高速的案例不少。比如，1月

9日，丽水高速交警在巡逻时，发现一

辆摩托车在G1513温丽高速船寮2号

隧道处狂飙，骑手也是准备走高速回

江苏老家过年。他也是信了谣言，对

省内高速禁摩一事毫无所知。最终，

他也被罚款100元、记3分。

“摩托车能否驶上高速，最简单的

方法就是看有没有设置禁止摩托车驶

入的交通标志。如有，那摩托车驾驶

者就要遵守，否则就是违法。而浙江

省内高速公路每个收费站入口处都有

这样的标志，行人、非机动车、摩托车、

拖拉机、农用车等车辆禁止进入。”高

速交警说，关于“浙江高速放开摩托车

通行”的说法，警方之前就正式辟过谣

了，称“目前，浙江高速公路仍是禁止

摩托车通行的”。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法制支队

负责人还对此进行了解释，我国有部

分省市高速公路是允许摩托车行驶

的，但浙江禁止摩托车上高速（《浙江

省高速公路运行管理办法》第24条1

款3项明确规定摩托车禁止驶入高速

公路）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

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

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

行等措施”之规定，并结合浙江高速

公路通行情况采取的管理措施，具有

法律效力。

通讯员 陈文铮 本报记者 高敏

结婚登记时错拿身份证，一男子

阴差阳错地和小姨子“结了婚”，孩子

的出生证明上也显示小姨子才是“母

亲”。这事拖了多年，直到男子身患重

病不久于人世，他才急着向法院申请

撤销婚姻登记。近日，余姚市法院法

官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在法官的多

方努力下，结婚登记被撤销，真实的母

女关系也得到了法律确认。

孙某是余姚大岚镇人，2005年，他

和贵州姑娘夏某经人介绍相识，仅3个

月后便简单举办了婚礼仪式并生活在

一起。2010年，夏某怀孕了，为了小孩

上户口的需要，两人才想起来要去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但去的时候太匆忙，夏

某回老家时错拿了亲妹妹的身份证。

由于妹妹跟姐姐长得很像，在办理结婚

登记时，工作人员没有发现身份信息的

错误，给两人办理了结婚登记。

不久，两人的女儿就出生了，户口

本、小孩的出生证明等相关材料都显

示夏某的妹妹和女儿是法律上的母女

关系。这对夫妻也没觉得有什么问

题，日子就这样过着。直到2019年，

孙某查出自己身患癌症，被告知时日

无多，他想着自己离世后的财产继承

和女儿抚养等问题，这才想到要把妻

子的身份信息更改过来。

然而，孙某到民政局了解了一下，

却被告知不能随意变更。无奈之下，

他只好把民政局诉至法院。

在了解了实际情况后，法官发现

如果单纯从法律角度出发，孙某的诉

请在行政诉讼中明显已经超出了5年

的诉讼期限，按照法律规定只要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

判决合法却不合情，没有实实在在解

决孙某的实际困难。

法官一方面多次到孙某所在村委

向村民了解情况，确认孙某的实际生

活情况；另外一方面前往民政部门调

取历史资料，还原婚姻登记时的真实

情况。接着，法官又引导当事人向法

院申请司法鉴定，鉴定夏某与小孙的

母女关系。确定了基本情况以后，法

官向民政部门发了司法建议函，建议

撤销孙某和夏某之间的错误登记。最

终，原来的结婚登记得以撤销，夏某与

小孙的母女关系也得到法律确认。

法官说法：
法律保护的婚姻是以结婚登记为

准的婚姻关系，仅仅举办婚礼、未办理

婚姻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

这种婚姻关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另

外，居民身份证是用于证明持有人身

份的一种法定证件，不能随意出借。

由于身份证保管不当被盗用或者借由

他人使用造成的后果，有可能会造成

人身损害和经济损失，所以一定要妥

善保管身份证。如果发现误用了他人

信息或者自己的个人信息被盗用的情

况，一定要及时采取更正补救措施，避

免损失进一步扩大。

男子安排身后事时发现个大问题：

小姨子成了“妻子”和“孩子她妈”

摩托车能走浙江高速？勿信谣言！省内高速禁摩


